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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   要

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。其卷帙浩繁，適用範圍廣泛。宏大的條目規模與寬

廣的規範領域決定其在實際適用的過程中必然複雜難明。它由哪些部門適用？它適用於哪些

對象？它是如何適用的？與其他法律形式有無配合或競合的適用？如果有，會是怎樣的情形？

它有沒有像律典一樣的適用原則？在這些問題的引導下，本書以關注清代則例中的罰則為切入

口，以則例文本規定為基礎，以案例為佐證，來探討則例在清代如何適用。從縱向和外部看，

則例的適用在清代十二朝是如何變化發展的；從橫向和內部看，則例條款自身與條款之間、則

例之間及其與《大清律例》、《大清會典》、皇帝諭旨如何配合適用。在此基礎上總結則例適用

的一般原則，從而得出結論。

全文包括緒論、正文四章、結語三個部分。

第一部分緒論主要闡明本書選題旨趣，交代研究方法和資料範圍，綜述相關研究的學術

史成果，進而總結本書的創新與不足。

第二部分正文共四章，分別探討了清代則例適用的發展進程、適用的主體與對象、具體

方式和一般原則。

第三部分是結語。對正文清代則例適用的狀況做最後的總結。對比《大清律例》的適用，

可以看出二者適用原則的異同，進而得出更宏觀的認識，為進一步認識清代其他法律形式的適

用，甚至對全面認識整個清代法律體系的適用奠定基礎，具有重要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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